
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
管， 提升怀柔区集中交易市场
食品安全水平， 及时发现存在
的风险和问题， 严厉打击食品
安全违法行为， 确保人民群众
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 近日， 怀柔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怀柔区主
要食品集中交易市场万星市
场、 大星发农发地市场进行了
专项执法检查。

一是检查市场开办者主体

责任落实情况， 对主办方食品
安全管理制度制定落实情况 、
市场经营环境是否整洁、 经营
户档案管理是否规范、 食用农
产品快检、 市场信息公示情况
进行监督指导。

二是对市场内重点食品经
营户进行了随机抽查， 对其落
实索证索票 、 食品进货查验 、
食品台账记录等食品安全管理
制度进行检查， 督促入场经营

者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
任。

三是重点对猪牛羊肉产
品、 散装豆制品、 休闲小食品
存在的安全隐患开展排查， 排
查无检验检疫证明的猪牛羊
肉、 “三无”、 “过期”、 “假
冒 ” 、 “伪 劣 ” 、 “ 山 寨 ” 、
“傍名牌 ” “五毛 ” 等食品和
经检测判定为不合格的食品及
公示下架的食品。

此次专项执法检查共发现
违规经营者两家， 执法人员现
场进行了规范整改， 清理不合
格 “五毛食品 ” 130余袋 。 下
一步， 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将针对辖区市场上销售的牛羊
肉、 禽类、 水产、 休闲食品等
重点食品进行监督抽检， 排查
食品安全隐患， 及时发现违法
违规线索并组织核查处置， 依
法从严、 从重查处。

石某在某网站
上购买一只海蓝宝
石手镯。 收货后石
某委托国家珠宝玉
石质量监督检验中
心鉴定， 鉴定结果
与店铺对商品的介
绍 多 处 不 符 。 为
此， 石某起诉， 要
求 商 家 退 还 货 款
5400元并赔偿损失
16200 元 。 近 日 ，
北京市通州法院审
结此案， 支持了原
告的诉求。

2017年12月28
日， 石某从商家在
某网上注册的店铺
购买了一只海蓝宝
石 手 镯 ， 支 付 了
5400元。 该店铺对
该 商 品 的 介 绍 如
下： 材质： 天然海
蓝宝石 ， 原产地 ：
巴西 ， 包边材质 ：
G18K 金 ， 品 级 ：
高优品。 商家通过
快递方式发货给石
某。

收到手镯后 ，
石某委托国家珠宝
玉石质量监督检验
中心鉴定， 该检验
中心出具了 《珠宝
玉 石 首 饰 鉴 定 证
书》， 鉴定结论为：
18K 金 海 蓝 宝 石
（处理 ） 手镯 ， 贵
金属检测 ： 18K金 ， 放大检
查： 气液包体、 气泡， 备注：
填充处理。

此次鉴定 ， 石某支付鉴
定费 300元 。 拿到鉴定证书
后 ， 石某以其非真品为由 ，
要求网站平台及销售商对其
进行赔偿。 经多次协商未果，
石某将平台和商家诉至法院。

法院庭审时， 商家表示，
涉诉商品不是假的 ， 珠宝行
业有相关规定 ， 海蓝宝石允
许进行处理 ， 并非经过处理
的产品就不是天然的 。 即使
石某陈述属实 ， 其购买手镯
花费5400元 ， 其中海蓝宝石
的价格比例为30%， 18K金的
价格比例是70%， 故不应以全
价的三倍予以赔偿。

商家认为石某单方委托
鉴定机构进行鉴定，其对鉴定
结论不认可。 商家申请对涉诉
商品是否为天然海蓝宝石重
新进行鉴定，其后又明确表示
放 弃 重 新 鉴 定 申 请 。 经询
问，商家表示涉诉商品确实经
过了处理，灌注了极其少量的
胶，但是国家允许的。

法院认为 ， 本案涉诉商
品经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
检验中心鉴定 ， 鉴定结论为
“18K金海蓝宝石 （处理 ） 手
镯 ” ， 明显与商家所介绍的
“材质 ： 天然海蓝宝石 ” 不
符 ， 商家的行为构成欺诈 。
对 石 某 要 求 商 家 退 还 货 款
5400元， 并赔偿损失16200元
的诉讼请求， 法院予以支持。

因300元检验费系鉴定涉
诉商品产生， 应由商家承担。
商家辩称海蓝宝石的价格占
整体价格的30%， 即使赔偿也
不应以全价的三倍赔偿 。 法
院认为 ， 石某所购手镯是整
体 ， 不可分割定价 ， 对商家
的该抗辩意见 ， 法院不予支
持。 本报记者 李婧

通讯员 马帅

【维权】11专题

竞业限制必遵守 漠然置之要担责
为保护商业秘密 ， 很多企

业重视与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
议 。 但由于签约不规范 ， 履行
过程中不守信 ， 很容易产生争
议 。 这些争议既有用人单位原
因引发的 ， 也有劳动者的错误
认识造成的 。 在产生争议后如
何快速妥善化解， 以下5个案例
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

案例1
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，

并非 “多多益善”

李某于2016年9月入职甲保
安公司时 ， 被要求签订竞业限
制协议。 协议约定李某离职后2
年内不得入职本省其他保安公
司， 否则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4
万元。

2018年9月，李某离职，并于
一周内入职同市的乙保安公司。
甲公司遂申请劳动仲裁，要求李
某支付违约金4万元。 仲裁委认
为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无
效，驳回了甲公司的请求。

【点评】
《劳动合同法 》 第 24条规

定 ： 竞业限制的范围限于企业
高级管理人员 、 高级技术人员
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。
本案中 ， 李某仅为从事基础性
体力劳动的保安 ， 并不掌握甲
公司的商业机密 。 因此双方签
订的竞业限制协议无效 ， 甲公
司无权主张违约金。

签订一份公平 、 合法的竞
业限制协议 ， 至少应注意以下
方面：一是竞业限制的人员范围
不得任意突破。二是竞业限制的
地域应当以能够与用人单位形
成实际竞争关系的地域为限，竞
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2年。 三是
应合理约定违约金数额。如果过
高 ，就违反了公平原则 ，劳动者
可诉请酌减。四是应约定按月给
予劳动者竞业限制补偿，补偿标
准不得低于法定标准，否则会被
认定为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 、
排除劳动者权利， 约定无效。

案例2
劳动者支付违约金 ，

也难换来 “自由身”

2016年1月 ， 小汪入职A市
农行 ， 担任个人金融业务部经
理 ， 所签竞业限制协议约定小
汪离职后2年内不得入职省内其
他银行 ， 如违反 ， 应支付10万
元违约金。

2018年2月 ， 小汪辞职后 ，

农行按月向小汪支付补偿金 。
2018年10月 ， 农行发现小汪已
于2018年5月入职同省的B市工
行 ， 遂申请劳动仲裁 ， 要求小
汪支付违约金10万元并继续履
行竞业限制协议 。 小汪辩称 ，
他在该农行所从事的业务并不
涉及商业秘密 ， 该份竞业限制
协议无效 。 仲裁委支持了农行
的主张。

【点评】
《劳动合同法 》 第23条第2

款规定 ： “对负有保密义务的
劳动者 ，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
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
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， 并约定在
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， 在
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
者经济补偿 。 劳动者违反竞业
限制约定的 ， 应当按照约定向
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。”

本案中 ， 个人金融部为银
行的主营部门 ， 小汪又是负责
人 ， 直接涉及该银行的商业秘
密 ， 应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
员 ， 其辩解不能成立 。 《最高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
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
(四)》 （以下简称 《劳动争议解
释四》） 第10条规定， 劳动者违
反竞业限制约定 ， 在支付违约
金后 ， 用人单位有权要求其继
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。 可见 ，
仲裁委的裁决是正确的。

案例3
虽未约定经济补偿 ，

劳动者也非 “免费” 履约

孙某于2017年1月入职C公
司任总裁秘书 ， 月工资1万元 ，
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依法
对竞业限制的地域 、 期限以及
违约金作了约定 ， 但未约定孙
某应得的补偿金。

2018年6月2日 ， 孙某离职
后进入与C公司无竞争关系的公
司， 并请求C公司按月支付补偿
金 ， 但被拒绝 。 2018年 11月 2
日， 孙某申请劳动仲裁， 要求C
公司支付其5个月补偿金计1.5万
元 ， 并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。 仲
裁委支持了孙某的请求。

【点评】
竞业限制协议中未约定补

偿金的 ， 并不影响其有效性 ，
劳动者只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
即应受偿。

《劳动争议解释四 》 第6条
规定 ： “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
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，

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
同后给予劳动者补偿金 ， 劳动
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 ， 要求
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
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平均
工资的 30%按月支付补偿金的，
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”

本案中 ， 双方签订的竞业
限制协议尽管未约定补偿金 ，
但这不能成为C公司的免责事
由 。 孙某离职后履行了竞业限
制义务， C公司理应按法定的最
低标准向孙某支付补偿金。

案例4
未领到补偿金 ， 不等

于竞业限制义务自动解除

朱某于2016年9月起担任D
公司创意部主任 ， 双方签订的
竞业限制协议对有关事项作了
约定 ， 并约定朱某若违约须支
付违约金9万元。

2018年3月4日双方劳动合
同终止后， 朱某选择在家休整。
由于D公司一直未支付其补偿
金， 朱某遂于同年8月20日入职
D公司的竞争对手E公司。

D公司于2018年9月申请劳
动仲裁， 主张违约金9万元。 朱
某辩称对方违约在先 ， 自己应
不再受竞业限制协议的约束 。
仲裁委认为该竞业限制协议对
双方仍具约束力， 应支持D公司
的诉求。

【点评】
《劳动争议解释四 》 第8条

规定 ： “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
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
和经济补偿 ， 劳动合同解除或
者终止后 ，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
导致3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， 劳
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，
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”

据此 ， 员工履行竞业限制
义务满3个月后， 单位一直未支

付补偿金的， 员工享有解除权，
包括两种选择 ： 一是催告原单
位支付补偿金或者告知其解除
竞业限制协议 ， 并留存证据 。
在催要无果或告知后 ， 可不再
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； 二是通过
仲裁和诉讼解除竞业限制协议。

在行使解除权之前 ， 竞业
限制协议对双方仍具约束力 ，
员工的竞业限制义务并没免除。
因此， 朱某入职E公司属于违反
竞业限制的行为 ， 应按约支付
违约金。

案例5
提前解除竞业限制协

议，单位补偿义务不能全免

徐某于2015年7月5日入职F
公司 ， 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
议对竞业限制的有关事项作了
约定 ， 并约定徐某的补偿金为
每月2700元。 2018年6月， 徐某
离职。

徐某在离职后的第一个月
期满时要求 F公司支付其补偿
金， F公司考虑到没必要再履行
竞业限制义务， 因此拒绝支付，
并于2018年7月申请劳动仲裁 ，
请求解除双方的竞业限制协议。
徐某则主张F公司应支付给3个
月补偿金8100元 。 仲裁委支持
了双方的主张。

【点评】
在竞业限制期间双方均可

提出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。 《劳
动争议解 释 四 》 第 9条 规 定 ：
“在竞业限制期限内， 用人单位
请求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 ， 人
民法院应予支持 。 在解除竞业
限制协议时 ， 劳动者请求用人
单位额外支付劳动者3个月的竞
业限制经济补偿的 ， 人民法院
应予支持。” 据此， 仲裁委的裁
决是正确的。

潘家永 律师

怀柔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进食品安全专项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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